
天仁茶業股份有限公司 
風險管理政策及程序 

 

第一條 制定目的 
為強化公司治理並有效執行健全公司風險管理機制，降低營運可能面臨之風

險，特制訂本政策及程序，以達成永續穩健經營之目的。 
 

第二條 風險管理政策 
本公司風險管理政策係依照公司營運方針，建立風險辨識、衡量、監督及控管

之風險管理機制，在可承受風險範圍內，以達成風險與報酬合理化之目標。 
 

第三條 風險管理程序  
為健全作業風險管理功能，本公司風險管理係透過風險辨識、風險衡量、風險

監督及風險報告與揭露之程序，掌握作業風險之範疇並採行適當措施，確保管

理相關作業風險。 
一、 風險辨識 

風險辨識是找出需要管理的風險因子，參考公司業務特性、內外部環境等

因素，本公司所面臨的風險可分為： 
(一) 經營策略風險 
(二) 營運風險(含人事議題) 
(三) 生產製程風險 
(四) 財務風險 
(五) 食品安全風險 
(六) 職業安全風險 
(七) 資訊安全風險 
(八) 法律風險(含各項法規變革等) 
(九) 氣候風險 
(十) 其他危害風險(指遇突發傳染病疫情(例.Covid-19)等之未分類情況) 
以上風險管理項目，係依風險管理組織內各單位之專業屬性，依鑑別後相關

之類別及內容，詳如第四條之二說明，而食品安全風險、職業安全風險、資

訊安全風險原係屬營運風險之一部分，茲因其屬性特殊且近年來國家法規

更迭繁複，為免遺漏，另外獨立列出；風險辨識得依實際營運狀況，依以上

各項風險向下展開相關議題，擬定回應對策。 

二、 風險衡量 
辨識公司可能面臨之風險項目後，分析各項業務與營運活動之性質、規模

及公司可承受之風險程度，訂定適當風險衡量標準，對於可量化之風險，

採取嚴謹的統計分析與技術進行分析管理，就非屬可量化之風險，得以文



字敘述表達風險影響程度。風險分析結果所研判之風險等級與公司訂定風

險衡量標準加以比較，設定風險優先順序，做為風險管理之依據。 
三、風險監督 

風險監控各部門應持續監控相關業務之風險，當曝險程度超出風險限額

時，相關部門應提出因應對策，並將風險及因應對策呈報高階管理階層。 

四、 風險報告與揭露 
為充分紀錄風險管理程序及其執行結果，公司應定期向審計委員會(由全

體獨立董事組成)及董事會報告風險狀況以供參考，確保管理架構及風險

控管功能正常運作。 
 

第四條 風險管理之組織架構及職責 
一、 本公司之風險管理組織架構圖：  

 
(一)董事會 

為公司風險管理之最高單位，負責核准、審視、監督公司風險政策，

確保管理架構及風險控管功能運作 
(二)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成員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職權為審查風險管理政策及程

序、風險管理報告，並定期呈董事會報告風險管理運作情形。 
(三)董事長 

秉承董事會決議，釐定公司風險政策，領導各高階經理人負責訂定本

公司及所有重要子公司之重大決策 



(四)總經理 
秉承董事會暨董事長指示，肩負公司營運之責；依據風險管理之政策

及程序，擬訂公司之經營理念、方針，確立公司營運發展之策略及方

向，並督促所屬各功能群主管及其所轄部門評估訂定相關指標，落實

風險控管，全力達成公司營運目標。 
(五)各功能群為本公司風險管理之核心成員，群主管承上為秉持總經理及

執行功能群經營管理會議之決議，針對各項風險議題，進行督促所轄

各權責單位轉化為各階層之營業或管理目標，定期檢討及作業流程中

之必要風險的監控及管理。 
(六)總經理室、公司治理室及食品安全管理室、食品安全實驗室，為支援

相關單位於營運及法律風險等之控管，全力提供必要協助。 
(七)稽核室則針對重要風險項目予以評估，作為稽核計畫中作業選案之參

考，並針對可能之風險，擬定及修訂相關控制辦法及作業。 
 

二、本公司風險管理組織之職責(併附對應之風險管理類別及內容) 

 

風險管理 
類別 

組織名稱 
職能簡述 

風險管理內容 

經營策略風險 
其他危害風險 

總經理 1. 職能簡述：依據風險管理原則，擬訂公司之經營理

念、方針，確立公司營運發展之策略及方向。 
2. 風險管理內容 
(1). 建置職能完善的各部門組織，並將各類風險事項

予以適當區分，訂定風險管理的適當方式，由帶

領各權責部門以辨識風險種類為起點，進而避免

及預防風險的發生，若仍遇有風險發生時，合宜

的評估可承擔的範圍，並同時規劃儘速轉移風險，

使各項營運回歸常軌，達到永續經營，確保全體

利害關係人權益的目標。 
(2). 非人為可控之天然災害或突發性之傳染疾病時，

由總經理（或代理人）召集成立任務性臨時編組，

下達啟動各單位第一、二職務代理人，模擬無法

全員在崗位情況，以儘力降低其他危害風險所致

之營運等等各項風險。 



風險管理 
類別 

組織名稱 
職能簡述 

風險管理內容 

營運風險 
食品安全風險 
職業安全風險 
法律風險 

營運群 
國貿部 

1. 職能簡述 
國內外業務(含國內各直營品牌、海外加盟店)、行

銷企劃、店面開發、網路營運、國際貿易、部分新

產品研發等。 
2. 風險管理內容 
(1). 重視大數據資訊，降低因內、外部環境快速變化

且未能妥為應變之營運風險(公司主要產品之趨

勢研究、消費者行為之研究等)。 
(2). 攸關所屬各部負責相關業務之運行，包含各項特

定議題(顧客服務、顧客債信、顧客個資管理、職

安等)，遵循政府監理措施，負責降低各項未適法

之訴訟及爭議，以降低法律風險。 
(3). 健全所負責原物料採購廠商(茶飲)之供應鏈管理，

依公司管理規定，取得合規檢驗報告及來源證明

始得採購之規定，重視合作供應商之素質，應符

合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行為準則，以降低食安及

供應鏈風險。 
(4). 所負責新產品之開發，提供權責單位完整資訊，

以評估及確保無侵犯專利及智慧財產權之法律風

險。 

財務風險 
法律風險 
資訊安全風險 
職業安全風險 

財務暨行

政群 
1. 職能簡述： 
會計、財務、人資、股務、法務、總務、資訊等。

2. 風險管理內容： 
(1). 各項財產風險管理，遵循政府相關法令，以確保

公司永續經營及資產保全，並負責評估中長期投

資效益、財務運作及調度、建立避險機制，達成

財務報導之可靠性與遵循法令之目的，以降低財

務相關之風險。 
(2). 攸關所屬各部負責相關業務之運行，包含各單位

及各項特定議題(資安、職安、勞工權益、智慧財

產權等)，遵循政府監理措施，負責降低各項未適

法之訴訟及爭議，以避免違反法之法律風險。 
(3). 企業網路整體規劃與建置，並負責網路資訊安全

控管及防護 措施，以降低資訊安全風險。 



風險管理 
類別 

組織名稱 
職能簡述 

風險管理內容 

生產製程風險

(總廠) 
職業安全風險

(總廠) 
食品安全風險 
法律風險 

製茶總廠 1. 職能簡述：採購、品管、研發、生產包裝、倉儲配

送、職安等。 
2. 風險管理內容： 
(1). 確保生產工作依排程及相關標準程序進行，掌握

原物料供應，維護所生產之製成品品質符合國家

法令規定、消費者訴求，及本公司所通過國際驗

證體系所規範之食安標準，降低食安風險。 
(2). 廠房及設備之維護與保養，降低因生產設備損壞

導致之停工風險。 
(3). 攸關所屬各部負責相關業務之運行，包含總廠各

項特定議題(環安、職安、工安等)，遵循政府監理

措施，負責降低各項未適法之訴訟及爭議，以降

低法律風險。 
(4). 健全所負責原物料採購廠商之供應鏈管理，依公

司管理規定，取得合規檢驗報告及來源證明始得

採購之規定，重視合作供應商之素質，符合供應

商企業社會責任行為準則，以降低食安及供應鏈

風險。 
(5). 評估及確保所負責新產品之開發無侵犯專利及

智慧財產權之法律風險。 

食品安全

管理室 
食品安全

實驗室 

1. 職能簡述： 
食安管理及監測、相關教育訓練、自主管理等計劃、

各項認證稽核、食品安全實驗室運作等。 
2. 風險管理內容： 
(1). 檢核本公司產品依所持有國際驗證體系之條文精

神從事生產，及對外採購之原物料逐批執行檢驗

或委外送驗，以符合國家法令規定，並關注國外

顧客所在國衛生主管機關之法令規範，以期降低

食品安全及法律風險。 
(2). 負責降低以食品安全相關法規為主之訴訟及爭

議，以降低法律風險。 
(3). 協助各權責單位進行供應商訪廠稽核，提供專業

建議，藉此與供應鏈進行溝通，以提昇供應鏈與

本公司於企業社會責任行為準則之共識，以誠信

共利為本，降低各項風險。 



風險管理 
類別 

組織名稱 
職能簡述 

風險管理內容 

法律風險 總經理室 
公司治理

室 

1. 職能簡述：協助總經理進行策略規劃及資訊整理，

監理各單位訂定各項指標落實執行；輔助財務暨行

政群攸關上市櫃公司於資本市場之法遵，及公司治

理評鑑之趨勢於法規化進程之掌握。 
2. 風險管理內容： 
上市櫃公司於資本市場之法遵，協助遵循政府監理

措施，負責降低各項未適法之爭議，以降低法律風

險。 
氣候風險 全體 1. 職能歸屬：全體 

2. 風險管理內容： 
氣候對營運的影響包括極端氣候、水資源缺乏等，

與 TCFD 議題，於公司全體各部門均息息相關，現

階段係以配合國家政策及主管機關規定，公司將以

導入專案顧問方式，啟動以溫室氣體盤查為前題基

礎，制定節能減碳計劃，並逐步依 TCFD 行業指引

進行實體及轉型風險之界定，確認有關茶產業的風

險及機會參數，訂定相關指標及目標，執行氣候風

險管理。 
 

第五條 風險管理之執行  
本公司風險管理之執行分為三個層級： 
一、 第一級為功能群內各部門業務承辦人及其單位主管 

依相關業務之內部控制制度及內部規範，執行日常風險管理活動並進行風

險控管活動之評估。 
二、 第二級為各部門所屬之功能群主管 

轄下各單位主管負責相關業務之風險管理，彙整風險管理活動執行結果與

監督部門內風險管理活動，可視外部環境及內部策略改變，決定風險等級

並建議承擔方式，必要時協調跨部門之風險管理互動與溝通。 
三、 第三級為高階管理階層 

高階管理階層需審視公司風險管理相關機制之完整性，並依照風險管理決

策及相關風險管理辦法監控各單位之相關風險。 
 
  



第六條 風險管理運作情形及揭露 
一、本公司透過下列定期及不定期會議管理相關業務風險： 

(一) 業務單位例行研協會 
(二) 業務單位主管例行會議 
(三) 製茶總廠例行會議 
(四) 總公司主管例行會議 
(五) 食品安全管理審查會議 
(六) 功能群主管經營管理會議 
(七) 功能性委員會會議 
(八) 董事會 
(九) 其他會議(如勞資會議、職業安全委員會、職工福利委員會等)  

二、除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揭露相關資訊外，亦於公司網頁或年報中揭露與風險

管理有關資訊。 
 
第七條  本風險管理政策及程序提交審計委員會審核，再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

施行，修正時亦同。 
 

 


